
法规介绍

财政部

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的通知

财会字[1998〕24 号

国务院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范企业债务重组的会

计核算和信息披露，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我们制定了《企业会

计准则——债务重组》，现印发给你们，请布置所属企业从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如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函告我

部。
附件：1、《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

2、《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指南（略）
1998 年 6 月 12 日

附件 1：

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
引言

1. 本准则规范企业债务重组的会计核算和相关信息的

披露：
2.债务重组会计核算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确认和计量债

务重组形成的损益。
定义

3.本准则使用的下列术语，其定义为：
（1）债务重组，指在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的情况下，债权

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法院的裁定作出让步的事

项。
（2）公允价值，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

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
（3）或有支出，指依未来某种事项出现而发生的支出。未

来事项的出现具有不确定性。
（4）或有收益，指依未来某种事项出现而发生的收益。未

来事项的出现具有不确定性。
债务重组方式

4.债务重组的方式包括：
（1）以资产清偿债务；
（2）债务转为资本；
（3）修改不包括上述（1）和（2）两种方式在内的债务条

件，如减少债务本金、减少债务利息等（以下简称“修改其他

债务条件”）；
（4）以上三种方式的组合。
债务人的会计处理

5.以现金清偿某项债务的，债务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

价值与支付的现金之间的差额作为债务重组收益，计入当期

损益。
6.以非现金资产清偿某项债务的，债务人应将重组债务

的账面价值与转让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作

为债务重组收益，计入当期损益；转让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

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作为资产转让损益，计入当期

损益。
7.债务转为资本的，应分别以下情况处理：
（1）债务人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债务人应将债权人因放

弃债权而享有股份的面值总额确认为股本；股份的公允价值

总额与股本之间的差额确认为资本公积。重组债务的账面价

值与股份的公允价值总额之间的差额作为债务重组收益，计

入当期损益。
（2）债务人为其他企业时，债务人应将债权人因放弃债

权而享有的股权份额确认为实收资本；股权的公允价值与实

收资本之间的差额确认为资本公积。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

股权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作为债务重组收益，计入当期损

益。
8.以修改其他债务条件进行债务重组的，债务人应将重

组债务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将来应付金额，减记的金额作为债

务重组收益，计入当期损益。
修改后的债务条款中涉及或有支出的，债务人应将或有

支出包括在将来应付金额中，以确定债务重组收益。
或有支出实际发生时，应冲减重组后债务的账面价值。

结清债务时，或有支出如未发生，应将该或有支出的原估计

金额作为结清债务当期的债务重组收益，计入当期损益。
9.以 现金、非现金资产、债务转为资本等方式的组合清

偿某项债务的，债务人应先以支付的现金、转让的非现金资

产的公允价值冲减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再按第 7 条的规定

处理。
10.以现金、非现金资产、债务转为资本等方式清偿某项

债务的一部分，并对该债务的另一部分以修改其他债务条件

进行债务重组的，债务人应先以 支付的现金、转让的非现金

资产的公允价值、债权人享有的股权的公允价值冲减重组债

务的账面价值，再按第 8 条的规定处理。
债权人的会计处理

1 1.以现金清偿某项债务的，债权人应将重组债权的账

面余额 与收到的现金之间的差额分别以下情况处理：
（1）已对债权计提损失准备的，将该差额先冲减损失准

备，损失准备不足以 冲减的部分再作为债务重组损失 ，计入

当期损益；
（2）未对债权计提损失准备的，直接将该差额作为债务

重组，计入当期损益。
12.以非现金资产清偿某项债务的，债权人应将受让的

非现金资产按其公允价值入账；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与受让

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按第 1 1 条的规定处

理。
13.债务转为资本的，债权人应将享有的股权的公允价

值确认为长期投资；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与股权的公允价值

之间的差额，按第 1 1 条的规定处理。
14.以修改其他债务条件进行债务重组的 ，债权人应将

债权的账面余额减记至将来应收金额，减记的金额作为债务

重组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修改后的债务条款中涉及或有收益的，债权人不应将或

有收益包括在将来应收金额中，以确定债务重组损失。或有

收益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15.以现金、非现金资产、债务转为资本等方式的组合清

偿某项债务时，债权人应先以收到的现金、受让的非现金资

产的公允价值冲减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再按第 13 条的规

定处理。
16.以现金 、非现金资产、债务转为资本等方式清偿某项

债务的一部分，并对该债务的另一部分以修改其他债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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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债务重组的，债权人应先以收到的现金、受让的非现金

资产的公允价值、享有的股权的公允价值冲减重组债权的账

面余额，再按第 14 条的规定处理。
披露

17.债务人应披露如下有关债务重组的信息：
（1）债务重组方式；
（2）债务重组收益总额；
（3）将债务转为资本所导致的股本（实收资本）增加额；
（4）或有支出。

18.债权人应披露如下有关债务重组的信息：
（1）债务重组方式；
（2）债务重组损失总额；
（3）债权转为股权所导致的长期投资增加额及长期投资

占债务人股权的比例；
（4）或有收益。
附则

19.本准则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20.本准则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法规介绍

财政部

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建造合同》的 通知

财会字〔1998〕25 号

国务院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范企业有关建造

合同的会计核算和会计信息披露，我们制定了《企业会计准

则——建造合同》，现印发给你们，请布置所属的上市公司从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其他企业可暂不执行。执行中有何

问题，请及时函告我部。
附件：1、《企业会计准则——建造合同》

2、《企业会计准则——建造合同》指南（略）

1998 年 6 月 25 日

附件 1：

企业会计准则——建造合同
引言

1. 本准则规范建造承包商建造工程合同的会计核算和

相关信息的披露。
2.由于建造合同的开工日期与完工日期通常分属于不

同的会计年度，因此，本准则的主要问题是将合同收入和合

同成本分配计入实施工程的各个会计年度。
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完成的建造合同，应在完成时确认合

同收入和合同费用。
定义

3.本准则使用的下列术语，其定义为：
（1）建造合同，指为建造一项资产或者在设计、技术、功

能 、最终用途等方面密切相关的数项资产而订立的合同。
（2）固定造价合同，指按照固定的合同价或固定单价确

定工程价款的建造合同。
（3）成本加成合同，指以合同允许或其他方式议定的成

本为基础，加上该成本的一定比例或定额费用确定工程价款

的建造合同。
（4）完工百分比法，指根据合同完工进度确认收入与费

用的方法。
合同分立与合同合并

4.一般情况下，本准则适用于单项建造合同。
5.如果一项建造合同包括多项资产，在同时具备下列条

件的情况下，每项资产应分立为单项合同处理：
（1）每项资产均有独立的建造计划；
（2）建造承包商与客户就每项资产单独进行谈判，双方

能够接受或拒绝与每项资产有关的合同条款；
（3）每项资产的收入和成本可单独辨认。
6.一组合同无论对应单个客户还是几个客户，在同时具

备下列条件的情况下，应合并为单项合同处理：
（1）该组合同按一揽子交易签订；
（2）该组合同密切相关，每项合同实际上已构成一项综

合利润率工程的组成部分；
（3）该组合同同时或依次履行。
合同收入

7.合同收入包括：
（1）合同中规定的初始收入；
（2）因合同变更、索赔、奖励等形成的收入。
8.合同收入应以收到或应收的工程价款计量。
9. 合同变更指客户为改变合同规定的作业内容而提出

的调整。因合同变更而增加的收入，应在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时予以确认：
（1）客户能够认可因变更而增加的收入；
（2）收入能够可靠地计量。
10.索赔款指因客户或第三方的原因造成的、由建造承

包商向客户或第三方收取的、用以补偿不包括在合同造价中

的成本的款项。因索赔款而形成的收入，应在同时具备下列

条件时予以确认：
（1）根据谈判情况，预计对方能够同意这项索赔；
（2）对方同意接受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11.奖励款指工程达到或超过规定的标准时，客户同意

支付给建造承包商的额外款项。因奖励而形成的收入，应在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
（1）根据目前合同完成情况，足以判断工程进度和工程

质量能够达到或超过既定的标准；
（2）奖励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合同成本

12.合同成本应包括从合同签订开始至合同完成止所发

生的、与执行合同有关的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
13.合同的直接费用包括：
（1）耗用的人工费用；
（2）耗用的材料费用；
（3）耗用的机械使用费；
（4）其他直接费用，包括有关的设计和技术援助费用、施

工现场材料的二次搬运费、生产工具和用具使用费、检验试

验费、工程定位复测费、工程点交费用、场地清理费用等。
14.间接费用是企业下属的施工单位或生产单位为组织

和管理施工生产活动所发生的费用，包括临时设施摊销费用

和施工、生产单位管理人员工资、奖金、职工福利费、劳动保

护费、固定资产折旧费及修理费、物料消费 、低值易耗品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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